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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捍 衞 新 聞 自 由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

合 大 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捍 衞 新 聞 自

由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劉 慧 卿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最 近 ， 新 聞 自 由 受 到

嚴 重 衝 擊 ， 香 港 大 學 於 9 月 20 日 公 布 的 民 意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市 民 對

新 聞 自 由 的 滿 意 率 由 68%下 跌 至 58％ ； 出 現 這 種 令 人 不 安 的 情 況 ，

是 因 為 當 局 限 制 傳 媒 採 訪，包 括 阻 撓 攝 影 記 者 拍 攝、驅 逐 記 者、將 傳

媒 安 排 到 距 離 採 訪 現 場 極 遠 的 位 置、拒 絕 讓 傳 媒 採 訪 而 只 是 發 放 官 方

短 片 和 稿 件（ 俗 稱 ‘ 鱔 片 ’、‘ 鱔 稿 ’ ），以 及 以 消 息 人 士 ‘ 吹 風 會 ’

取 代 新 聞 發 布 會；最 近 亞 洲 電 視 有 限 公 司（ ‘ 亞 視 ’ ）新 聞 及 公 共 事

務 部（ ‘ 新 聞 部 ’ ）誤 報 前 國 家 主 席 江 澤 民 的 死 訊 事 件 揭 露 新 聞 部 主

管 不 能 阻 止 在 新 聞 節 目 播 放 錯 誤 消 息，有 人 干 預 新 聞 部 的 編 輯 自 主 ；

亞 視 員 工 亦 投 訴 該 台 播 出 ‘ 有 償 新 聞 ’，嚴 重 損 害 新 聞 的 公 信 力；就

此 ， 本 會 促 請 當 局 ：  

（ 一 ）  安 排 傳 媒 自 由 採 訪 所 有 官 方 活 動 ；  

（ 二 ）  停 止 對 新 聞 界 的 採 訪 限 制 ；  

（ 三 ）  停 止 發 放 ‘ 鱔 片 ’ 和 ‘ 鱔 稿 ’ ； 及  

（ 四 ）  調 查 是 否 有 人 干 預 亞 視 新 聞 部 的 編 輯 採 訪 自 主 ， 逼 令 新

聞 部 在 新 聞 節 目 播 放 虛 假 消 息 和 ‘ 有 償 新 聞 ’ ， 研 究 亞

視 繼 續 持 有 本 地 免 費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牌 照 是 否 符 合 公 眾 利

益 。 」  

 何 秀 蘭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改 善 副 學 位 學 生 的 升 學 和 就 業 狀 況

的 議 案，內 容 為：「 自 從 特 區 政 府 在 2000 年 施 政 報 告 提 出 讓 本 港 六 成



年 青 人 有 機 會 接 受 專 上 教 育 的 政 策 目 標，並 推 出 一 系 列 措 施，本 地 院

校 的 自 資 副 學 士 學 位 或 以 上 程 度 課 程 數 目 與 日 俱 增 ； 然 而 ， 10 年 來

副 學 位 資 歷 的 社 會 認 受 性 仍 然 不 足，副 學 位 學 生 要 面 對 各 種 升 學 及 就

業 問 題，更 要 承 擔 高 昂 的 學 費 及 借 貸 還 款，令 學 生 成 為 貧 窮 人 口 的 新

血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當 局 ：  

 （ 一 ）  增 加 津 助 大 學 學 位 ；  

 （ 二 ）  以 學 券 形 式 資 助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入 讀 私 立 大 學 ；  

 （ 三 ）  擴 闊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升 讀 大 學 的 渠 道 ；  

 （ 四 ）  增 加 副 學 位 畢 業 生 入 職 公 務 員 職 級 ； 及  

 （ 五 ）  檢 討 學 生 資 助 、 貸 款 及 還 款 安 排 ， 包 括 取 消 風 險 利 率 。 」 

張 文 光 議 員 及 王 國 興 議 員 將 就 何 秀 蘭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；陳

克 勤 議 員、李 慧 琼 議 員、梁 美 芬 議 員 及 陳 淑 莊 議 員 將 就 王 國 興 議 員 的

修 正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另 外，余 若 薇 議 員 將 根 據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動 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

案 ， 內 容 為 ：「 議 決 就 2011 年 11 月 2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會 議 省 覽 的 —  

（ a）  《 建 築 物 （ 檢 驗 及 修 葺 ） 規 例 》；  

（ b）  《 2011 年 建 築 物 （ 管 理 ）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；  

（ c）  《 2011 年 建 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（ 修 訂 ） 規 例 》； 及  

（ d）  《 2011 年〈 2011 年 建 築 物（ 修 訂 ）條 例 〉（ 生 效 日 期 ）公

告 》，  

將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（ 第 1 章 ） 第 34（ 2） 條 所 提 述 的 附 屬 法

例 修 訂 期 限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34（ 4）條 延 展 至 2011 年 12 月 21 日 的 會 議。」 

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則 會 根 據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》動

議 一 項 擬 議 決 議 案 ， 議 決 批 准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於 2011 年 6 月

14 日 訂 立 的 《 2011 年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條 例 （ 修 訂 附 表 3） 公 告 》。  

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11 年 公 眾 假 期 及 僱 傭 法 例 （ 補 假 安 排 ）（ 修 訂 ）

條 例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，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

待 續 。 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 公 眾 人 士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 

 


